学校门卫管理制度
一、认真做好来访人员审查工作，并填写好外来人员登记表。来访本校教职员工请与被访者电话联系，确认后方可进校。
二、上级部门或有关单位来校检查、联系工作，门卫应认真验看其工作证，做好登记，并与相关部门或行政值班人员联系。
三、严格把守校门，拒绝一切外来推销人员和闲杂人员进入校内。
四、经校方安排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得带非务工人员进校，外来务工人员会客安排在门卫或校门口，不允许进入校园内。
五、严格落实静校制度，放学及节假日校园内不得留有学生，认真清校，关门落锁。切实落实好校内巡逻制度，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人员不得留宿校内。
 六、学生在校期间不得随意自由进出校门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应凭有关证明和办理登记手续方可进出。中午休息和放学时间，值班人员应加强门卫检查。
七、重大节假日，外来人员未经行政值班人员允许，不得进入校内。
八、外来各类车辆—律不得进校，特殊情况需报校办批准。
九、携带公物出校必须主动出示有关部门的证明，门卫做好记录后，方能离校。
十、门卫接班人员未到岗前，前班人员不得离岗下班。
十一、交接班前，前班人员应做好交接班准备，后班人员必须提前15分钟到位，查看执勤记录，清点保安器械和公物，待双方确认安全无误签名后，前班人员方可下班。
十二、严格落实门卫24小时值班制度，认真做好夜间巡查、节假日巡查和日常的巡查工作，特别是加强对学生宿舍及易发事故、事件区域的夜间巡查，门卫人员要勤巡逻、勤检查、勤观察，确保安全。
十三、每次校园内及周边巡逻检查后，都要做好详细的记录，如实记录清查时间、线路、部位、情况、采取的措施等，当班人员不得以巡查之便到责任区各部位进行闲聊、休息、睡觉、更不能提前记录或做假记录。
十四、门卫室的报警设备处于正常状态，规范使用，做好记录。加强对监控设施及防卫器械的管理与使用，严格落实电视监控24小时值守制度，严防将防卫器械借与他人使用，严防器械流失。
十五、认真履行门卫人员职责，不做与门卫工作无关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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